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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科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提前答辩时

科研成果突出的认定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由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的研究生申请提前答辩

时科研成果突出的认定，培养层次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类型包括学术型研究

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方式包括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

二、认定标准

根据《东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提前答辩时的规定（暂行）》（校发[2023]59

号）和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实际情况，由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的研究

生申请提前答辩时，除符合上述规定要求和相关类型、层次研究生申请学位时的科研成果考

核标准外，还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与学位论文相关研究成果非常突出，具体标准如下：

硕士研究生：在 SCIE 源刊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发表学术论

文，累计影响因子达到 10 以上。

博士研究生：在 SCIE 源刊 Q1 或 Q2 区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累计影响因子达到

30 以上。

学术论文需要已被正式收录，申请者需提交论文检索证明。

三、科研成果认定要求

成果界定、期刊认定及成果署名等相关要求与相应层次、类型研究生申请学位时的科研

成果考核标准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四、其他

如遇标准调整，新提交的提前答辩申请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本标准由东南大学电气工

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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